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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297/3/1国 际 劳 工 局 
第 297届会议

 理 事 会 2006年 11月，日内瓦

 供 作 决 定

 

第三项议程 

国际劳工大会第 95届会议(2006年) 
通过的决议和引起的其他事项的后续措施 

关于石棉的决议 

1. 国际劳工大会在其第 95 届(2006 年 6 月)会议上通过了 2006 年关于促进职业安全与
卫生框架的公约(第 187 号)和 2006 年建议书(第 197 号)，以及关于石棉的一项决
议。该决议的案文作为附件附在了后面。 

2. 决议要求理事会指示国际劳工局将该决议的案文发送给所有成员国，并就涉及石棉
的问题采取各种形式的促进行动。 

3. 理事会或许希望要求局长以通常的方式向成员国政府发送决议的案文，并通

过它们发送给本国的雇主组织和工人组织，和采取适宜的行动以落实有关石

棉决议。 

2006年 10月 20日，日内瓦。 

待决问题：第 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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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第 95届国际劳工大会通过的决议 

(2006年 6月，日内瓦) 

关 于 石 棉 的 决 议 1 
 

国际劳工组织大会， 

考虑到各种形态的石棉，包括温石棉，已被国际肿瘤研究机构列为已知的人类

致癌物质，而且化学品安全国际规划(国际劳工组织、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的一个联合规划)重申了这一分类， 

对每年估计有 10万名工人死于由于接触石棉而引起的疾病感到不安， 

深切地关注工人继续面临由于接触石棉而引起的严重危害，特别是在石棉的清

除、爆破、建筑维修、拆船和废物处理活动中， 

注意到经过 30年的努力以及适宜替代品的出现，才使一些国家将通过关于石棉
和含石棉制品的生产和使用的全面禁令， 

还注意到 2006年促进职业安全与卫生框架公约的目的旨在防止职业伤害、疾病
和死亡。 

1．决定： 

(a) 杜绝今后对石棉的使用、查明并适当地管理目前已采用的石棉，是避免工人接
触石棉和防止今后与石棉有关的疾病和死亡的最有效手段；和 

(b) 1986 年的石棉公约(第 162 号)不应被用以说明有正当理由，或赞成继续使用石
棉。 

2．要求理事会指示国际劳工局： 

(a) 继续鼓励成员国批准并实施 1986 年石棉公约(第 162 号)和 1974 年职业癌公约
(第 139号)的条款； 

(b) 在所有成员国中促进杜绝在今后使用各种形态的石棉和含石棉的材料； 

(c) 促进对目前已采用的各种形态的石棉的确定和适当管理； 

(d) 鼓励并帮助成员国在其职业安全与卫生国家计划中列入措施以保护工人免于接
触石棉；和 

(e) 将该决议发送给所有成员国。 

 

1 2006年 6月 14日通过。 




